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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 
顺德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行业自律公约 

第一章        总则  

     第一条  为了建立和健全市政建设行业诚信自律机制，促进行业企业自

觉履行守法、诚信的社会责任，维护行业的合法权益，自觉抵制违规、违

法行为，规范市政建设行业管理和市场秩序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

树立行业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形象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公约。  

    第二条  顺德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会员企业遵守本公

约。会员单位在本辖区内自觉遵守本公约，积极抵制违法、违规、失信行

为，共同推动行业自律，努力营造诚信守法的经营环境。  

第二章        行业自律条款 

    第三条  凡加入协会从事市政建设行业的相关单位，均必须按照国家有

关法律、法规等规定从事行业活动，树立牢固的法制观念，自觉接受政府

和社会的监督。遵循“自愿、公平、诚实守信”的原则，重质量、讲信誉、公

平竞争，依法纳税，共同维护行业的秩序。 

第四条  依法用工，保障职工权益。从事市政建设行业的单位，要建

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遵守职业道德，持证上岗，客观、公正执业，打造

我区市政建设施工、管理、维护行业高素质队伍。 

第五条  规范行为，诚信经营。按照资质等级和核准的经营范围承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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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，不挂靠、转包、违法分包，不出借企业的资质证书，不出借建造师

证（项目经理证）、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等上岗证给外单位和个人

使用，不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。 

第六条  实行标准化管理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。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

法》。坚持"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"的方针，加强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宣传

教育，强化安全生产意识，自觉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，

强化施工现场安全文明生产管理。 

    第七条  尊重同行，以诚相待。坚持正当竞争，加强相互监督，共同

维护行业信誉。施工企业或个人在经营过程中，如发现本公约成员有违法、

违规行为或违反本公约的行为，应及时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协会举报。 

第八条  重合同、守信用。加强企业的信用管理，守法经营，严格履

行已签订的项目合同，自觉履行责任和义务，不损害国家、集体和消费者

利益。 

第九条  确保工程质量，严格履行工程质量责任。建立健全内部质量

保证体系并保持有效运行，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有关技术规范、标准组织

施工，不偷工减料，不以次充好，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、设备和构配

件等。  

第三章        行业自律奖惩 

    第十条  本公约成员如违反公约自律条款，经协会核实，并提请协会

理事会审定，将根据情节轻重、造成影响和损失等情况，分别给予下列惩

戒处理或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处理建议：  

（一）通报批评、责成书面检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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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暂停协会会员资格半年、一年，并在本协会内部公示。  

（三）建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按规定给予其他行政处罚； 

第十一条  对自觉遵守行业自律公约，自律信用状况良好的公约成员，

将优先参与协会的评审表彰活动，协会在行业内通报表彰，并通过协会简

报、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宣传，向政府及主管部门、有关机构和单位推荐信

用评价证明。 

 第四章 附则 

    第十二条  本公约经签约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单位盖章后生效，并

由佛山市顺德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向社会公布。  

    第十三条 本公约生效期间，经公约执行机构或本公约十分之一以上公

约成员提议，并经三分之二以上公约成员同意，可以对本公约进行修改。 

 

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日 

 

 

 

佛山市顺德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